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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参加 2015 年全国大学生 
智能汽车竞赛的通知 

 

有关高校教务处： 

2015年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总决赛将于8月下旬在山东

大学举行。根据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组委会通知，经研究，

决定组织我省大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山东赛区比赛拟于2015年7月

下旬在山东科技大学（青岛）举行，具体时间及相关事宜由全国

大 学 生 智 能 汽 车 竞 赛 山 东 赛 区 组 委 会 通 过 网 站 ：

http://car.sdu.edu.cn 另行通知。 

二、本次比赛竞速赛设立电磁组、光电组与摄像头组三个赛

题组别，每个学校报名参赛队数不多于10个，每个队伍只能参加

一个组别的比赛；当报名参赛队数超过两个时，要在不同的组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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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报名和比赛。经过山东赛区的选拔，每个学校每个组别最多

只能有一支队伍参加全国总决赛。 

三、每一参赛队由3名在校普通本科生组成，同一参赛队的

学生必须来自同一所学校，鼓励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一队，每个

学生只能参加一支队伍。高职高专生也可单独组队参加比赛。所

有参赛队伍按组别统一排名，并根据全国组委会的比例配额选拔

参加全国总决赛队伍。 

四、参加比赛队伍的车模、主控芯片等必须符合全国智能车

比赛的统一技术要求。同一学校同一组别不同队伍之间需要采用

飞思卡尔公司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系列的微控制器。比赛规则按

照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规则执行。 

五、为了妥善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，希望各校组织校内选

拔赛，参赛队准备比赛所用的材料、仪器仪表和场地等原则上由

参赛队所在学校提供。 

六、山东赛区获奖比例参照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组委会

的奖项设置要求，并设置优秀指导教师奖。 

七、竞赛报名由各校统一组织，按照全国组委会的统一要求

进行，同时，参赛队伍与指导教师详细信息务于 2014 年 6 月 15

日前按照要求通过 E-mail 报送到山东赛区承办单位：山东科技大

学（联系人：张仁彦 E-mail：zryzryzry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

15963211521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参赛队员名单以比赛报到时加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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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公章的纸质报名表为准，报名表可从 http://car.sdu.edu.cn

或 http://www.smartcar.au.tsinghua.edu.cn 下载。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

2015 年 4 月 15 日 


